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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扩大院
校毕业年度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有关政策范

围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财政厅（局），教育厅（教委）：

为深入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持续实施好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推动院校全面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院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能力，经国务院同意，现就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进一步扩大政

策覆盖范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当扩大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补贴覆盖范围。各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教育部门要持续做好院校应届毕业

生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结合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以下简

称专账资金）、培训任务等情况，将专账资金补贴性培训对象扩

大到普通本科高校、中高职院校（含技工院校）毕业年度毕业生，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帮助更多院校应届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提高就业创业能力。支持职业院校紧密结合市场需求，按

规定开展相关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制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就业创业

培训，并做好职业培训补贴政策的衔接工作。

二、统筹完善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目录管理。各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要完善“两目录一系统”（即培训项目目录、培训

和评价机构目录，补贴性培训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教育部门

要将符合条件的院校、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清单统一提供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纳入“两目录一系

统”，并按照现行的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执行。各地要发挥好

补贴性培训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统筹作用，对接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教育部两部门有关职业技能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做好

管理服务工作。

三、推动落实职业院校开展培训的激励政策。各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充分考虑职业院校承担培训任务情况，合

理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和水平。对承担任务较重的职业院校，在原

总量基础上及时核增所需绩效工资总量，指导职业院校按规定的

程序和办法搞活内部分配，在内部分配时向承担培训任务的一线

教师倾斜，充分调动职业院校和教师积极性。

四、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各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

政、教育部门要认真做好资金测算，并结合专账资金结余状况、



毕业年度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数量和培训补贴标准等实际

情况，统筹开展工作，确保政策落实落地和保障措施到位。要动

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在院校和师生中加大政策宣传解读

力度，共同做好院校应届毕业生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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